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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莊仕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鑒於貴公司同意以本人/吾等名義開立商品期貨,貴金屬交易賬戶(賬戶),及透過該(賬戶)以進行槓桿式合約買賣,
本人/吾等同意貴公司根據以下條款及條件及受此等條件規限而運作賬戶: 
 
1. 交易條款: 

A. 莊仕之正常交易時間為:夏季由週一早上七時至週六凌晨三時,冬季由週一早上七時至週六凌晨四時,而於各

主要交易市場之假期時間,莊仕之交易時間將有所修改,所有變動將以另行通告。 
 
B. 一切有關任何交易或合約之稅項,徵稅,手續費或其他費用,均由本人/吾等全部承擔。 
 
C. 所有本人/吾等之未平倉合約之利息支進式支去,均會計算在每日的日結單中。 
 
D. 得莊仕之同意前,本人/吾等不得典當,抵押,按揭或轉讓任何合約或合約之利益。 
 
E. 本人/吾等必須遵守及接受本人/吾等不定時規定之一切規則,所需求之保證金額,交易事實,落單時間表及/或

其他有關買賣之事頂。 
 
2. 其他交易細則: 
A. 港金基本買賣差價 5 點或以上,本地倫敦金基本買賣差價 5 點或以上,倫敦銀基本買賣差價 3 點或以上,按當時

市場波動情況而定。 
 
B. 可做單的單位為.0.1 手或以上。(每次叫價做單最多為 30 手) 
 
C. 收市時間以交易市場收市時間為準,即冬令收凌晨四時,夏令收凌晨三時,而收市後所有未平倉單作過夜單論。 
 
D. 貴金屬掛限價單必須離機 30 點或以上,按當時市場波動情況而定,掛單成交後莊仕不會通知本人/吾等,本人/

吾等必須自己主動查詢(限價掛單最長有效期為每週有效,每週最後工作天或假期前收市將自動取消)。在特

殊情況下,如市況大幅波動,莊仕有權不接受任何形式之限價買賣。 
 
E. 所有限價掛單交易成交與否,一律以莊仕資訊系統公佈為準,見價者即成交,但如莊仕資訊系統跳價不正常情

況下,莊仕有權不批限價單,本人/吾等不得異議。 
 
F. 掛 MOC 收市價單,收市價以莊仕資訊系統公佈為準。 
 
G. 倘發生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意外,莊仕暫停買賣,本人/吾等同意莊仕不需負價位任何變化的責任。 
 
H. 如網上交易系統有任何網絡上的問題或故障而導致暫停或不能運作或買賣交易,客戶請以電話買賣交易,客

戶同意本公司不需負價位任何變化的責任。 
 
I. 如雙方在電話上做單有任何異議,以本公司電話錄音為準。 
 
J. 每年的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最後一個工作天,如果客戶在當天前的 3 個月內沒有任何交易(出入金,成交單

或倉底),本公司將會在客戶的戶口內扣取行政費用。 
 
3. 保證金: 
A. 新單,鎖倉,拆倉的保證金要求,必須嚴格按照莊仕的規則,一切保證金要求以莊仕最新公佈為準。 
 
B. 戶口之可用結餘額不足最低保證金金額,除鎖貨外,本人/吾等不得作任何新單買賣。 
 

 
客戶簽署同意: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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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人/吾等在不足保證金金額下進行交易,莊仕有權不接受或取消所有之任何買賣或即時用當時買賣差價或

通知到本人/吾等時的機價價位平倉或鎖倉,虧損歸本人/吾等所有(用當時買賣差價或通知本人/吾等當時的

價位,一切由莊仕決定)。本人/吾等不得異議。 
 
D. 以莊仕之每日收市價計算,本人/吾等之所有過市未平倉合約,在計算所有合約應付之利息後,戶口之可用結餘

必須保持在每手合約不少於最低保證金金額,如本人/吾等在不足最低保證金金額情況下過市,而又未能及時

存入額外款項,莊仕有權選擇次序,以收市價將部分或全部合約平倉,以保證本人/吾等之利益,在該等情況下,
本人/吾等不得異議。 

 
E. 本人/吾等戶口的未平倉單基本金虧損至零或以下(包括未平倉單手續費),鎖倉單另利計算(鎖倉單保證金要

求以莊仕最新公佈為準)莊仕將自動代本人/吾等平倉,如有鎖倉單則繼續保留,而到價前或到價後,莊仕將不會

另行通知本人/吾等,本人/吾等必須自己注意戶口情況。 
 
F. 如遇跳空市,用開市價斬到零或以下,莊仕有權向本人/吾等保留追索權。 
 
G. 如市場出現特殊且極端之波動或本人/吾等超額交易,莊仕有權要求本人/吾等增加額外保證金以維持仍在賬

戶未平倉合約,否則盈利權歸莊仕,虧損概由本人/吾等負責。 
 
H. 若本人/吾等未能依時補足額外保證金或交收,莊仕有權立即以市價全部給予平倉,不會獲發放所得盈利,唯本

人/吾等仍需負擔一切因此所衍生虧損及費用。 
 
4. 存入或提取保證金:  
A. 本人/吾等在向莊仕開設投資戶口時,存入之銀行賬戶必須為莊仕指定之存款戶口。而有關銀行賬戶,莊仕將會

不時指定並以書面確認。 
 
B. 本人/吾等茲向莊仕增加存入保證金時,也必須存入莊仕之指定之存款戶口。 
 
C. 本人/吾等在向莊仕提取保證金時,莊仕將存入本人/吾等在開設本賬戶時指定之同名存款戶口。 
 
D. 本人/吾等需於辦公時間內致電莊仕辦理提取金額。 
 
E. 本人/吾等提取保證金時,如在早上九時前通知提款金額,將於同日存入本人/吾等指定之銀行戶口。如本人/吾

等於早上九時後致電通知提款,金額於第二個工作日存入本人/吾等指定銀行戶口。而海外客戶致電通知提款,
因滙款需時,金額將於兩至三個工作天內滙入客戶之指定銀行戶口。莊仕不接受提款到任何第三者戶口。 

 
5. 終止合約: 

本協議之任何一方可隨時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協議,惟於莊仕以書面通知本人/吾等(通知不能不合理地不予

發出),莊仕監於本人/吾等並無於賬戶中或於莊仕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其他帳戶中欠下款項而接納本人/吾等

之終止通知之前,本協議不得被視作被本人/吾等終止。該通知不會影響莊仕於收到該書面通知前所訂立之任

何交易,亦不會損害收到該通知前莊仕或本人/吾等之任何權利,權力或責任。 
 
6. 風險聲明: 
  本人/吾等了解在進行各種買賣過程中,有機會獲取利潤,亦有機會遭受虧損,在不利之買賣情況下,虧損程度甚

至會超過最初存入之保證金數額。各種產品價格之變動會受到多種不可預測之世界性因素影響。當價格大幅

度波動時,市場或有關監管機構可能採取某些行動,令客戶無法及時結算虧損之買賣合約。雖然交易商之職員及

代表無時無刻留意著市場的波動,惟彼等無法保證彼等之預測準確,亦無法保證虧蝕將不超過某個限額。本人亦

知曉投資商品期貨合約/貴金屬交易具有較大風險,一切交易風險自負。 
 
 
 

 
客戶簽署同意: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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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戶申請書 
莊仕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本人自願申請要求在貴公司開設商品期貨合約/貴金屬合約交易賬戶,本人清楚知曉投資期貨合約/貴金屬合

約交易具有較大風險,一切交易風險自負。同時本人在交易過程中必定遵守有關交易所和貴公司之一切交易規則,
以及遵守本行業之國際慣例。 

 
 
 
 
 
 
 
 
 
 
 
 
 
 
 
 
 
 
 
 
 
 
 
 
 
 
 
 

帳號：＿＿＿＿＿＿＿＿＿ 

客戶姓名：＿＿＿＿＿＿＿＿＿＿      身份證號碼：＿＿＿＿＿＿＿＿＿＿＿＿ 

銀行卡號碼：＿＿＿＿＿＿＿＿＿＿＿       銀行名稱：＿＿＿＿＿＿＿＿＿＿ 

聯絡電話：＿＿＿＿＿＿＿＿＿＿＿＿＿ 

電子郵箱：＿＿＿＿＿＿＿＿＿＿＿＿＿＿＿＿＿ 

地址：＿＿＿＿＿＿＿＿＿＿＿＿＿＿＿＿＿＿＿＿＿＿＿＿＿＿＿＿＿＿＿＿＿＿＿＿＿ 

 

 

申請人（客戶）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身份證副本 

 

(正面) 

 

身份證副本 

 

(背面) 

 

銀行卡副本 

 

(正面) 

 

銀行卡副本 

 

(背面) 


